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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草藥產業推動之相關措施與面臨之挑戰 

近年來，政府推動中草藥產業之重要決策乃是從1995年開始，由行政院會通過「加

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列舉優先發展產業中包含「科學化中草藥」，然而對中草

藥產業之系統化推動則是在2000年5月行政院生物技術產業策略(SRB)第四次會議中，經

濟部技術處提出「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年計畫」，並自2001年起執行。此一五年計畫

中，事實上含括了政府各部會的參與整合，在以發展中草藥產業為目標之下，共訂出3

大發展方向，包括「健全中草藥產業體系」、「新興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及「輔導傳統

中草藥產業升級或轉型」等，詳細的計畫架構及參與部會可參見圖1。 

 

 

 

 

 

 

 

 

 

 

 

 
圖1  「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年計畫」之發展方向及各參與部會之任務分工 

資料來源：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總成果電子書，2007.04。 

除此之外，政府還有包括「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勵

辦法」、「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中草藥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及「天網計畫」

等與中草藥產業相關之獎勵補助措施，以下將做進一步的說明與整理。另外，針對目前

中草藥產業發展的相關問題也會在本文中做進一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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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推動中草藥產業之相關措施 

（一）「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年計畫」 

在五年計畫中，主要分成「健全中草藥產業體系」、「新興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及

「輔導傳統中草藥產業升級或轉型」等 3 大發展方向，茲說明如下： 

 「健全中草藥產業體系」：整體產業發展體系首要面臨的問題主要是中草藥專

利基準、中藥品質控管與臨床試驗環境。在 5 年計畫規劃由經濟部智慧局主導

建立中外中醫藥專利資料庫，中外中草藥名稱對照表並增定中草藥審查基準，

並由衛生署藥政處公告「植物抽取新藥臨床試驗基準」與中醫藥委員會制定「中

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建立中藥材品質管制基準、中藥材炮製規格參考基準

與制定飲片炮製工廠標準，以期提升國內中藥的品質，奠定中草藥產業產品原

料的基石。有關中醫藥臨床試驗環境方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已建立中藥臨

床試驗體系，進行中藥複方製劑臨床應用之評估，同時藥政處正執行醫學中心

「設立新藥臨床試驗病房及相關實驗室」計畫，以持續培育執行臨床試驗所需

之中、西醫師、藥師及相關人才，以提升臨床試驗品質。 

 「新興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參與中草藥技術發展之部會有中央研究院、行

政院國科會、原能會、農委會、教育部與經濟部技術處等六個單位，針對各部

會之具體執行措施請參考表 1 

表 1  中草藥技術發展之各部會分工彙整 

參與部會 執行分工 
中央研究院  以「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為主等五個單位，共同擔任

中央研究院中草藥研發工作 
 基礎研究之外，尚有創新應用研究，希望結合兩者，能

夠將基礎研究推廣到科技應用層次 
行政院國科會  重點為新藥藥理測試模式開發、有效成分藥理作用機轉

與基因轉殖研究等 
 藉由執行計畫長期訓練大批中草藥研發人才，提升國內

中草藥研究相關的博士、碩士或研究助理的總數量與素

質，以解決目前國內中草藥研發人才貧瘠的問題。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進行中子活化對中藥之分析應用以及同位素輻射在農業



 3

能研究所 和中藥植物原材料上之應用 
行政院農委會  負責有關藥材種植，包括組織培養等研發工作 
教育部  執行「中草藥產業技術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規劃兼具本土化與國際化之中草藥研究發展及整合教育

課程與人才培訓 
經濟部技術處  負責產業技術研發，主要委辦三個財團法人研發單位，

包括工研院生醫所、生技中心、藥技中心，分別針對治

療肝病、氣喘、免疫調節、抗老化、抗胃潰瘍、抗憂鬱

及止咳等，進行傳統方劑與植物抽取物新藥研究 
 推動業界科專以鼓勵業界藉由開發傳統方劑或經驗方為

處方藥、協助傳統中藥產業提升品管技術 
 試辦學界科專計畫，鼓勵學界主導、業界參與之應用研

究。因此學術界將可由上游學界科專計畫參與中草藥技

術研發工作 
資料來源：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總成果電子書，本中心整理。 

 「輔導傳統中草藥產業升級或轉型」：經濟部工業局工作重點為輔導傳統中藥

產業升級、轉型，除訂定炮製工廠標準外，並輔導廠商推動藥品優良製造規範

（GMP）制度等。工業局與「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推動促進國

際合作與策略聯盟，協助成立新興中草藥公司，藉由藥技中心輔導業者進行製

程改良或劑型改善，輔導業者建立符合法規要求之飲片炮製工廠，並建立法

規、專利等諮詢服務中心，同時亦進行人才培訓的工作。 

（二）「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勵辦法」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 8 條第 3 項之規定所訂定，為鼓勵對經濟發展具重大

效益、風險性高且亟需扶植之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創立或擴充，營利事業或個人原始

認股或應募屬該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公司發行之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三年以上者，

得依規定自當年度起五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額。 

而公司符合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適用範圍者，於其股東開始繳納股票價款之當日起

二年內得經其股東會同意選擇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並放棄適用前條股東投資抵減

之規定，擇定後不得變更，其中屬新投資創立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開始提供勞

務之日起，連續五年內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

始提供勞務之日起，連續五年內就其新增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以增資擴建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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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充主要生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在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勵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附表

中，包含了製藥工業，其中中藥飲片（符合 GMP 且具藥典規格者為限）及中草藥製劑

（經臨床實驗證明療效者）都含括在內，因此都適用上述租稅扣抵之規定。 

此外，為協助台灣產業研發創新與轉型升級，政府也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訂定「促

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辦法」，凡從事研究發展或提升技術服務能力，以提高產品或服務

之附加價值，都可向工業局申請研發低利貸款做為研究發展所需資金。透過低利貸款的

補助獎勵，業界可運用政府資金進行研發，再創企業發展新動力。 

（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及相關辦法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例」自2007年7月4日經總統令公布施行，成為我國首次就個

別產業提出的投資獎勵法案，其有效適用年限為2021年，更是目前唯一在2009年底「促

進產業升級條例」落日後仍可享有租稅優惠的產業。經濟部制定的「經濟部核發生技新

藥公司發行認股權憑證作業要點」也於2007年11月21日完成公告。「生技新藥公司研究

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營利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

法」經多次協商，行政院亦於2008年2月29日完成2項辦法的核定公告。 

其中「生技新藥公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是政府為鼓勵生

技新藥發展，對生技新藥公司投入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其相關費用的35％，可自其應納

營利事業所得稅額起，連續扣抵五年；「營利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

則是政府鼓勵企業或創投業投資生技新藥公司，對連續持有生技新藥公司股票三年以上

的法人股東，股款的20％可扣抵營利事業所得稅；創業投資公司的法人股東得按出資比

率，扣抵營利事業所得稅。有意申請審定成為生技新藥公司之廠商可檢具相關資料，向

經濟部工業局提出申請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以適用上述辦法的投資抵減之優惠措施。 

表 2   生技新藥產業條例內容規範 

項目 生技新藥產業 
投資抵減時點 有獲利再抵稅，抵稅年限為 5 年 
抵減率 1.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金額的 35%；研發支出超過前 2 年平均

者，超出部分可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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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投資抵減取得股票價款的 20% 
技術入股 1.享有緩課 

2.課稅時點：實際出售股票日 
租稅獎勵期限 至 2021 年 

資料來源：立法院，工商時報，2007 年 6 月。 

（四）「中草藥相關發明專利審查基準」 

由於中草藥專利之申請與核准案件量逐年增加，智慧財產局從2008年元月起正式施

行新的「中草藥專利審查基準」，鼓勵中草藥領域的創新發明與保護。過去中草藥專利

係比照西藥的專利審查標準，要提出動物試驗、臨床試驗或試管試驗等數據說明，而這

些西醫強調「臨床試驗」的審查標準，與中醫重視以「辨、證、論、治」的精神，以「望、

聞、問、切」的方法不同；在新的「中草藥專利審查基準」通過後，中草藥專利發明人

得另外以「臨床觀察」的方式，提出服用中草藥前、後的差異與效果，經由公正的第三

單位證明，有助於專利獲准。只要中草藥專利申請人能將臨床觀察的對象、步驟、理論、

過程一一論述，就有可能通過專利審查。 

表3   中草藥專利審查基準 

中草藥定義 植物、動物、礦物、藻類、蕈類等天然物，或其萃取物或組成物 
申請標的 以中草藥相關的醫藥品、飲食品、化妝品、藥用材料、醫療器材或裝置

等，及其製造方法、處理方法與用途 
物 中草藥組成物、萃取物、劑型、中藥化妝品、中藥醫材 
方法 中藥製備、萃取、泡製方法、品質監控方法 

申請發明 
類型 

用途 醫療用途及非醫療用途 
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局，工商時報，2007 年 10 月 

（五）「天網計畫」 

在 2008 年 8 月中旬，經濟部公布提出「天網計畫」，預計四年內民間重大投資可

達新台幣 4 兆多元，這項利多政策對於中草藥新藥研發業者來說，將是「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例」後的重要政策。在生技新藥條例實施一年以來，已有 13 家業者陸續申請，

目前已有鴻亞、泰宗、中天等業者通過審定，這些業者多利用中草藥研發技術平台，而

兩岸搭橋專案的啟動，可望帶動中草藥產業的大幅成長。其中，兩岸搭橋專案將於 2008

年 12 月正式啟動，以兩岸均有利基的中草藥為第一個合作領域，預定邀請約 50 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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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業者來台參訪，與台灣 100 家業者共商合作研發或生產可能性；半年後，再由台灣

業者回訪大陸，把產業聯盟平台搭起來，目標是讓 100 家兩岸企業參與合作，並攜手進

軍大陸市場，進行全球布局。 
 

二、中草藥產業發展相關問題 

（一）中草藥新藥研發 

中草藥新藥研發備受國際市場關注，而國內廠商亦積極投入中草藥新藥的研發工

作。新藥開發耗費時間長久、研發經費需求龐大、具有諸多法規限制特色、資金短缺等

皆為廠商共同面臨的困境，因此一旦營業收入下滑，沒有收益來支付研發費用，便容易

出現虧損的態勢。另外，即使成功開發新藥，也並不保證獲利。以「壽美降脂一號」(2005

年取得國內第一項中藥新藥上市)為例，其遭受健保局拒絕給付，使得業者開始憂慮中

藥研發的成果。 

（二）中草藥來源品質不穩定 

目前，中草藥產業化的最大困難，即中草藥來源品質的不穩定。國內的中草藥百分

之九十以上是從中國大陸進口，廠商常面臨每年進口的品質跟來源不一之困擾，來源影

響品質穩定性，若無法一致，就不符合植物優良農業栽培規範 (GAP)的生產要件，後

續有關提煉中藥成份更是難以執行。以台灣廠商開發丹參的經驗為例，產業界的回應是

原料來源受限於中國大陸進口，每年品質不穩定，但產品的價格卻是固定的，若今年所

買進的原料品質差，直接就會增加生產成本，稀釋利潤，對廠商而言是很大的風險。 

（三）基源鑑定 

「基源的鑑定」亦為中草藥發展的瓶頸，該如何判斷哪一種中草藥才是基源植物？

所謂基源植物即道地藥材，在未來的發展上被認定具有藥效的原植物。例如廣防己與粉

防己，前者屬於馬兜鈴科，後者則屬防己科具抗發炎效果，廣防己含有會造成腎衰竭的

馬兜鈴酸，若誤判將廣防己當作粉防己使用，則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身體傷害。此外，

中草藥有效成份的認定，也不能僅根據老師傅的經驗判斷，而必須透過嚴謹的科學驗證

來決定，如此一來所發展的產品，在經歷了有效性與安全性的確認，才具有行銷國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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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力。 

（四）廠商規模普遍較小且市場待開發 

目前中草藥產業廠商大致可分為 3 大類，一為傳統生產中藥製劑的 GMP 藥廠，一

為以研發中草藥新藥為主的新興生技廠商，另一類則為以中草藥為生產原料之其他應用

廠商，主要的應用範圍則包括保健食品、化妝品等，而其中除了幾家上市櫃公司及主要

中藥製劑廠商之外，大多數廠商仍屬於中小企業。根據工業局的資料顯示，台灣中藥廠

多屬小型工廠，多數仍停留在傳統中藥生產層次，以研磨等基本技術來製造中藥。因此，

在缺乏研發能量及資金之下，多數中草藥廠商在經營上都面臨到瓶頸。此外，雖然有越

來越多的消費者期望透過健康食品的幫助，達到改善體質、預防疾病及增強抵抗力等功

效，進而帶動健康食品的市場不斷快速增長，使得保健相關產業得以蓬勃發展，但整體

而言，國內中草藥市場規模仍小，有待廠商的進一步開發。 
 
 


